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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深圳市关于加力支持工业企业

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若干措施的通知
深府办规〔2026〕1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深圳市关于加力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若干措施》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 年 2 月 27 日

深圳市关于加力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工作部署，

加快推动工业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四新”手段实施技术改

造，激发新兴产业领域投资活力，扩大工业有效投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加大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力度

鼓励各区结合辖区技术改造工作目标及资源禀赋实际，以更大力度推动工业企业

布局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以投资拉动产能提升，促进产业链升级。对技术改造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审定设备总投资建设费用的 10%予以资助。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政府（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

作区管委会）。以下均需各区政府（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负责，不再

列出〕

二、积极争取国家设备更新政策支持

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一揽子增量政策“窗口期”，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支持，

强化项目储备，鼓励我市工业企业积极申报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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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项

目，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资金支持。对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工业设备更新项

目，按照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额度的 20%予以配套资助，单个项目资助上限为

100 万元。（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拓展机器人生产规模和应用场景

支持电机、减速器、传感器、芯片、灵巧手等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以及机器人

本体企业投资建设规模化生产工厂或扩大生产规模；聚焦智能装配、换料检修、仓储

物流、检验检测、危化品处理等生产环节，推广机器人工业制造场景应用。对符合前

述类型的技术改造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审定总投资建设费

用的 20%予以资助，单个项目资助上限为 1000 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四、支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场建设

鼓励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以自建的方式投资建设数据采集场，支持开展仿真合

成、动捕、视频、UMI、真机等多种形式的数据采集工作，产生的数据需用于训练可

在机器人本体上部署应用的具身智能大模型。对技术改造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具

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数据采集场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审定总投资建设费用的 20%予以

资助，单个项目资助上限为 1000 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五、支持企业应用“开源鸿蒙/RISC-V”开展技术改造

对工业企业采用开源鸿蒙操作系统进行技术改造且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按照不超过项目审定总投资建设费用的 15%予以资助，对项目中在控制、驱动等核心

环节应用适配开源鸿蒙操作系统的 RISC-V 芯片的设备予以额外 5%资助，单个项目资

助上限为 1000 万元。同时，对符合前述类型的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项目，

按照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额度的 20%予以资助。（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智能制造

鼓励工业企业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部署

GPU 集群、加速卡、服务器、边缘计算节点、预制化算力单元设备等基础设施，夯实

AI 大模型训练算力底座，提升智能制造环节数智化核心能力，打造 5G 工厂、卓越级

和领航级智能工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符合前述类型的技术改造投资 500 万元及

以上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审定总投资建设费用的 20%予以资助，单个项目资助上

限为 1000 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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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做好项目纳统管理

统计部门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有关制度要求做好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统计工

作，加强全流程纳统指导培训，确保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科学纳统、应统尽统。

（责任单位：市统计局）

八、强化政策协同引导

鼓励各区设立本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市区联动合力推动工业

企业运用“四新”手段开展技术改造，提升政策覆盖面。符合上级、我市及市辖区各

级政府关于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政策规定的，可同时申请政策支持，单个项目获各

级财政资金资助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 50%，另有规定的除外。加强对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工作的政策宣贯、引导及培训工作，持续发掘并推广企业技改、产业链技

改、行业技改、设备更新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扩大示范带动效应。（责任

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

本措施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各区负责组织实施。单个项目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类进行申请，不可叠加申请。本措施自 2026 年 3 月 10 日起施

行，有效期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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